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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信息申报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配合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系统的升级以及规范出口

核销专用收汇信息申报的业务流程，根据《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1995年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2号令发布）及其相关规定

以及《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汇发[2003]91号）、《出口收汇核

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3]107号）、《出口收汇核销管理操

作规程》（汇发[2003]107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 银行” 是指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授权机关批准或备

案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包括中资和外资银行。 

    “ 出口单位” 是指经商务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关批准或登记，

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所有单位。 

“ 境外收汇” 是指出口单位从境外收回的出口货款。 

“ 境内收汇” 是指出口单位从境内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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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等海关实行封闭管理的区域（以下统称境内特殊经济区域）

或境外商户在境内经营离岸银行业务的银行开立的离岸账户收回

的出口货款，以及深加工结转项下转出方从转入方收回的出口货款

等。 

“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信息” （以下简称“ 核销专用信息” ）是指

出口单位贸易项下收汇信息及其对应的用于核销的信息。 

“ 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 是指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照国家“ 金

宏工程” 的建设要求，根据《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及其实施细

则统一开发，并提供给境内银行和申报主体进行间接申报的系统。 

    “ 核销收汇专用号码” 是指出口单位的出口收汇为不需进行国

际收支涉外收入申报（以下简称“ 涉外收入申报” ）且按规定可以

出具核销专用联的，银行在出具的核销专用联上编写的专用号码。

核销收汇专用号码共22位，前6位为地区代码；随后6位为金融机构

代码；再后6位为该笔出口收汇的收汇日期；最后4位为该银行当日

业务流水码。 

“ 逾期未申报” 是指出口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核销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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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申报的一种行为。 

第三条 出口单位向境外、境内特殊经济区域出口货物以及采

用深加工结转等方式出口货物，且需凭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出口报

关手续的所有出口收汇，应当按照本办法在银行办理核销专用信息

申报手续。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统一制定核销专用信息申报的

项目；统一设计、修改核销专用信息申报表的格式。银行应按照规

定的格式和要求自行印制相关单证。 

第五条 银行收到境外收汇或境内收汇款项的当日，按要求编

写国际收支申报号码，或按照转出行交易附言注明的来款性质，将

可用于出口收汇核销的境内收汇电子信息按要求编写核销收汇专

用号码。银行应于贷记收款人账户的第二个工作日（T+1）中午12:00

前，将相应的境外收汇或境内收汇基础信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数

据接口规范的要求从银行自身计算机系统导入到国际收支网上申

报系统。银行应及时督促出口单位办理核销专用信息的申报手续。 

第六条 核销专用信息申报方式包括“ 纸质申报” 和“ 网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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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第七条 采取纸质申报方式的，出口单位应根据其实际出口交

易情况，如实填写纸质《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境外

收入，一式两联，详见附件4.１）或《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

报表》（境内收入，一式两联，详见附件4.２），交收汇银行。银行

对该申报信息审核无误后，将其录入／导入到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

统，同时为出口单位出具相应的核销专用联并于第二个工作日将相

关的电子信息传送至外汇局。 

第八条 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的，出口单位应通过国际收支网上

申报系统，根据其实际出口交易情况，如实向收汇银行申报出口收

汇项下的核销专用信息。银行应在接收到出口单位传送的申报信息

后，对该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为出口单位出具相应的

核销专用联，并应在当日工作结束前将相关的电子信息通过接口程

序导出后，于第二个工作日传送至外汇局。选择了网上申报方式的

出口单位仍可以通过纸质申报方式完成核销专用信息申报；通过国

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完成核销专用信息的申报，出口单位可以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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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纸质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 

第九条 出口单位的境外收汇，应当在进行涉外收入申报的同

时完成核销专用信息的申报；境内收汇的，应于收汇后的５个工作

日内完成核销专用信息的申报手续。 

第十条 对于一次收汇中含部分预收货款的，出口单位应待实

际出口后到银行进行核销专用信息补充申报。银行应在核销专用联

上补填核销单号码，并加盖业务公章。 

第十一条 出口单位应在规定时限内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完成

核销专用信息申报；银行应在第二个工作日营业开始前将审核无误

的核销专用信息传送到外汇局。 

第十二条 银行对出口单位提供出口保理、福费廷等贸易融资

业务时，对于按照法规规定可以出具核销专用联的，出口单位应当

进行境内收汇核销专用信息申报。在实际收到境外款项时，对于出

口保理有余款仍需出具核销专用联的，出口单位应当进行境外收汇

核销专用信息申报。    

第十三条 银行应当按照出口收汇核销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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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单位核销信息申报的内容为其出具核销专用联。如出口单位未办

理核销专用信息申报手续或申报手续尚未完成的，银行不得为其出

具核销专用联。 

第十四条 银行在出具核销专用联时，应通过国际收支网上申

报系统打印相应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境外收入）》（附件4.３）

或《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境内收入）》（附件4.４），并在核销专

用联上加盖业务公章。核销专用联不得重复出具。 

第十五条 银行不得对单笔预收货款出具核销专用联。 

第十六条 外汇局发现银行传送至外汇局的核销专用信息有

误的，应及时将相关情况通知银行进行修改。银行应将修改后的正

确信息重新传送至外汇局。 

第十七条 银行发现已传送至外汇局的核销专用信息有误的，

应及时与出口单位进行确认和修改。银行修改后，应收回已出具的

核销专用联进行注销，重新出具正确的核销专用联，并将正确信息

传送至外汇局。 

第十八条 外汇局核销部门发现的境外收汇信息中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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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际收支申报信息有误时，应将错误信息提交国际收支部门。经

国际收支部门确认后通知银行进行修改或删除。境内收汇信息中的

基础信息有误时，无需经国际收支部门确认，由外汇局核销部门通

知银行进行修改或删除。 

第十九条 出口单位发现申报信息有误且核销专用信息未用

于核销的，应及时通知银行对申报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如核销专

用信息已用于核销的，应及时通知外汇局核销部门在核销系统（包

括出口收汇核报系统、网上核销系统等）中清除已核销信息，以及

通知银行对申报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 

第二十条 申报为贸易项下且不用于出口核销的出口收汇，外

汇局将按照已收汇未核销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第二十二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外汇局将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中有关规定对其进

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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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境外收入） 

（第一联 银行留存  第二联 申报主体留存联） 

申报号码     □□□□□□  □□□□  □□  □□□□□□  □□□□ 

收款人名称  

□ 对公   组织机构代码   □□□□□□□□—□ 

□ 对私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     □□□□□□□□□□□□□□□□□□ 

  结算方式  信用证□  托收□  保函□  电汇□  票汇□  信汇□  其它□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结汇汇率  

结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现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其
中 

其它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国外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付款人名称  

付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 
□□□

收账/结
汇日期 

 

本笔款为预收货款：   □  预收货款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编码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附言 
 

以上栏目的填写应与涉外收入申报内容一致 

本笔款为福费廷项下收汇   □       已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 

本笔款为无追索权的出口保理融资项下收汇   □     有余款     □    余款金额:________ 

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  
 
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  

填报人签章        
           

 填报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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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人章        填报日期             银行经办人签章               银行业务编号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境外收入）填表说明 
 
1． 申报号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申报号码的编制规则，由银行编制，并由收款人根据银行编制的申报

号码填写此栏。 

2． 收款人名称：对公项下按收款人预留银行印鉴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国家

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书上的名称填写；对私项下按

个人身份证件上的名称填写。  

3． 组织机构代码：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

知书上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或特殊机构代码填写。 

4．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包括境内居民个人的身份证号、军官证号等以及境外居民个人的护照号等。 

5． 结算方式：选择适当的结算方式打“√”。其中：“其它”指除了信用证、托收、保函、电汇、票汇和信汇

方式以外的结算方式。 

6．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指实际从境外收到的款项币种及金额。币种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货

币和资金字母型代码填写。 

7． 结汇汇率：指该笔涉外收入结汇成人民币时所使用的汇率。 

8． 结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结汇成人民币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9． 现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以外汇方式保留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10．其他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除结汇和现汇以外的方式保留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11．账号/银行卡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结汇后进入收款人的人民币账户/银行卡，则填写该人民币账户的账号/

银行卡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直接进入收款人现汇账户/银行卡号，则填写该现汇账户的账号/银行卡号；如

该笔涉外收入以结汇和现汇以外的方式进入收款人相应的账户/银行卡号，则填写该账户的账号/银行卡号。 

12．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指国内银行围绕该笔涉外收入发生的，且从该笔涉外收入中扣除的费用。 

13．国外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指围绕该笔涉外收入发生的，国内银行代国外银行从该笔涉外收入中扣除的费

用。 

14．付款人名称：指支付该笔款项的境外付款人的名称。 

15．付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指该笔涉外收入的实际付款人常驻的国家及地区。名称用中文填写，

代码根据涉外收入申报的“国家（地区）名称代码表”填写。 

16．收账/结汇日期：指该笔涉外收入的实际收账/结汇日期。 

17．如果本笔款为预收货款，则在相应的选项打“√”。 

18．交易编码：应根据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对应国际收支交易编码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

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第二行填写次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

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涉及出口收汇核销项下交易，则核销项下交易视同最大金额交易处理。 

19．相应币种及金额：应根据填报的交易编码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

大金额交易相应的币种和金额，第二行填写其余币种及金额。两栏合计数应等于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20．交易附言：应对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进行详细描述。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应对相应

的涉外收入款交易性质分别进行详细描述。 

21．从境外收到福费廷项下的出口收汇，请在“本笔款为福费廷项下收汇”选项后打“√”。如果境内银行对该

福费廷项下的出口收汇已出具了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请在“已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选项后打“√”。 

22．从境外收到无追索权出口保理的收汇，请在“本笔款为无追索权的出口保理融资项下收汇”选项后打“√”。

如果该笔无追索权出口保理收汇有余额，请在“有余款”选项后打“√”，并填写余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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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所对应的所有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如果号码过多可加附页。 

24．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用于出口收汇核销的收汇金额，该金额不得超出

交易编码申报为贸易项下的对应金额之和。 

25．填报人签章：由经办人签字或加盖私章。 

26．填报人电话：填报经办人的联系电话 

27．收款人签章：由收款人加盖本单位公章/财务章。 

28．填报日期：指申报主体将完整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送达银行的日期。 

29．银行经办人签章：由银行经办人签字或加盖私章。（此栏由银行填写） 

30．银行业务编号：指该笔业务在银行的业务编号。（此栏由银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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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境内收入） 

 
核销收汇专用号码        □□□□□□  □□□□  □□  □□□□□□  □□□□ 

收 款 人 名 称 

 □  对公  组织机构代码     □□□□□□□□-□ 

□  对私  个人身份证号码   □□□□□□□□□□□□□□□□□□ 

结算方式 信用证□  托收□  保函□  电汇□  票汇□  信汇□  其它□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结汇汇率： 

结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现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其
中 

其它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付款人名称  收账/结汇日期  

境内收 

汇类型 

1、深加工结转收汇  □   2、特殊经济区域(含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钻石交易所)
□   3、汇路引起出口项下的跨境收汇  □   4、出口信用保险理赔  □   5、

出口货物保险理赔  □   6、福费廷业务  □   7、无追索权出口保理业务  □
8、买方信贷  □   9、转让信用证  □  10、离岸业务  □   11、背对背信用

证  □12、其他出口项下收汇  □ 

本笔款项是否为出口核销项下收汇：   □  是    □  否  

本笔款是否为预收货款：             □  是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编码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附言 

 

出口核销单号码 
 
 
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 

填报人签章 填报人电话 

 收款人章        填报日期             银行经办人签章         银行业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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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信息申报表》（境内收入）填表说明 
 
1． 核销收汇专用号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专用号码的编制规则，由银行编制，并由收款人根据银行编

制的申报号码填写此栏。 

2． 收款人名称：对公项下按收款人预留银行印鉴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国家

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书上的名称填写；对私项下按

个人身份证件上的名称填写。  

3． 组织机构代码：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

知书上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或特殊机构代码填写。 

4．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包括境内居民个人的身份证号、军官证号等以及境外居民个人的护照号等。 

5． 结算方式：选择适当的结算方式打“√”。其中：“其它”指除了信用证、托收、保函、电汇、票汇和信汇

方式以外的结算方式。 

6．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指实际从境外收到的款项币种及金额。币种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货

币和资金字母型代码填写。 

7． 结汇汇率：指该笔涉外收入结汇成人民币时所使用的汇率。 

8． 结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结汇成人民币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9． 现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以外汇方式保留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10．其他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除结汇和现汇以外的方式保留的金额。按原币金额填写。 

11．账号/银行卡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结汇后进入收款人的人民币账户/银行卡号，则填写该人民币账户的账号/

银行卡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直接进入收款人现汇账户，则填写该现汇账户的账号；如该笔涉外收入以结汇

和现汇以外的方式进入收款人相应的账户/银行卡号，则填写该账户的账号/银行卡号。 

12．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指国内银行围绕该笔涉外收入发生的，且从该笔涉外收入中扣除的费用。 

13．付款人名称：指支付该笔款项的境外付款人的名称。 

14．收账/结汇日期：指该笔涉外收入的实际收账/结汇日期。 

15．境内收汇类型：选择适当的结算方式打“√”。1、深加工结转收汇 2、特殊经济区域(含出口加工区、保税

区、钻石交易所) 3、汇路引起出口项下的跨境收汇 4、出口信用保险理赔 5、出口货物保险理赔 6、福费廷

业务 7、无追索权的出口保理业务 8、买方信贷 9、转让信用证 10、离岸业务 11、背对背信用证 12、其他

出口项下收汇 

16．如果本笔款为预收货款，请选择：根据款项的实际性质在相应的选项后打“√”。 

17．交易编码：应根据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对应国际收支交易编码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

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第二行填写次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

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涉及出口收汇核销项下交易，则核销项下交易视同最大金额交易处理；如果本笔涉外

收入款为退款，则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款对应原对境外付款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 

18．相应币种及金额：应根据填报的交易编码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

大金额交易相应的币种和金额，第二行填写其余币种及金额。两栏合计数应等于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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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交易附言：应对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进行详细描述。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应对相应

的涉外收入款交易性质分别进行详细描述；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退款，则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款对应原

对境外付款的申报号码。 

20．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所对应的所有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如果号码过多可加附页。 

21．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用于出口收汇核销的收汇金额，该金额不得超出

交易编码申报为贸易项下的对应金额之和。 

22．填报人签章：由经办人签字或加盖私章。 

23．收款人章：由收款人加盖本单位公章。 

24．收款人电话：填列申报人的联系电话。 

25．填报日期：指申报主体将完整的“出口核销专用收汇信息申报表”送达银行的日期。 

26．银行经办人签章：由银行经办人签字或加盖私章。（此栏由银行填写） 

27．银行业务编号：指该笔业务在银行的业务编号。（此栏由银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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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境外收入） 
       

申报号码     □□□□□□  □□□□  □□  □□□□□□  □□□□ 

收款人名称  

□ 对公   组织机构代码   □□□□□□□□—□ 

□ 对私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     □□□□□□□□□□□□□□□□□□ 

结算方式  信用证□  托收□  保函□  电汇□  票汇□  信汇□  其它□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结汇汇率  

结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现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其
中 

其它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国外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付款人名称  

付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 
□□□ 

收账/结汇日期  

本笔款为预收货款：   □  是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编码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附言 
 

出口收汇核销单号码 
 
 
 
 
  
 
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  

  银行经办人签章             银行业务章           银行业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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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境内收入） 
 
核销收汇专用号码  □□□□□□  □□□□  □□  □□□□□□  □□□□ 

收款人名称  

□  对公   组织机构代码     □□□□□□□□-□ 

□  对私   个人身份证号码   □□□□□□□□□□□□□□□□□□ 

结算方式 信用证□  托收□  保函□  电汇□  票汇□  信汇□  其它□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  结汇汇率  

结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现汇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其
中 

其它金额  账号/银行卡号  

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  

付款人名称  收账/结汇日期  

境内收 

汇类型 

1、深加工结转 □   2、特殊经济区域(含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钻石交易所)  □
3、汇路引起出口项下的跨境收汇  □   4、出口信用保险理赔  □   5、出口

货物保险理赔  □   6、福费廷业务  □   7、无追索权出口保理业务  □   8、

买方信贷  □   9、转让信用证  □  10、离岸业务  □   11、背对背信用证

□  12、其他出口项下收汇  □ 

本笔款是否为预收货款：             □  是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编码 

□□□□□□ 相应币种及金额 

 
  交易附言 

 

出口核销单号码 
 
 
 
 
 
收汇总金额中用于出口核销的金额  

      银行经办人签章             银行业务章           银行业务编号       

 


